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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規範本校各單位申請借用會議室，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單位如欲借用會議室，務必於借用日前三個工作日至 OA系統之「會議室申請」登記並

傳送借用表單到總務處事務整備組。 

三、各單位借用前請務必詳閱各會議室之開放時段以及各會議室內所能提供之資源，並確實

了解相關應注意事項。 

四、各單位事先預估會議前佈場及復原時間，於借用時段內一併借用，惟切勿超估而影響其

他單位借用。 

五、借用單位務必將會議資料及所屬環保杯等物品帶離，未帶離之資料及物品將以回收物或

垃圾處理。 

六、借用單位如於會議室內有用餐需求，應響應環保政策訂購校內廠商提供之低碳便當並確

實做好廚餘分類，如需廠商資訊可洽總務處資產組。 

七、借用單位若須本處人力支援，依本校「各類場地及設備器材借用維護費收費一覽表」收

取工作費。 

八、本要點經總務處主管會報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